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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力盛赛车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置
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已支付发

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上海力盛赛车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25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

次（临时）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置换预
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
股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和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人民币 238.56万元。 现将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上海力盛赛车文化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0]2841号）的核准，上海力盛赛车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 33,605,838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发行认购价格为人民币 11.62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
币 390,499,837.56 元。 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9,839,622.64 元 （不含税） 后， 募集资金净额为
380,660,214.92元。 募集资金已于 2021年 6月 28日划至公司指定账户。 上述资金到账情况已经天健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1年 8月 2日出具的天健验〔2021〕347号《验资报告》验证。 募集
资金已全部存放于公司设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并与保荐机构、 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了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截至 2021年 8月 27日，公司尚未使用存储于专户的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在募集
资金到账前，公司已使用自筹资金在项目规划范围内预先投入。 此外，公司以自筹资金支付了部分发
行费用。 截至 2021年 8月 16日，公司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158.56 万元，已支付发
行费用的自筹资金 80万元（不含增值税），共计 238.56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在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使用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和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8）。

二、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由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拟投入募集资金，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

率，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的顺利开展，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对募投项目投入
金额进行了调整，调整情况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7）。 调整后各募投项目的投入金额如下：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

金额
截止披露日自有资
金已投入金额 拟置换金额

Xracing（汽车跨界赛）项目 9,012.15 2,874.38
赛卡联盟连锁场馆项目 19,736.64 19,736.64 116.03 116.03
精英系列赛项目 2,455.00 2,455.00 42.53 42.53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13,000.00 13,000.00
总计 44,203.79 38,066.02 158.56 158.56

根据《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可以根据经营状况
和业务规划，利用自筹资金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先行投入，先行投入部分将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
到位后以募集资金予以置换。

三、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已支付发行费用情况
在募集资金到账前，公司已使用自筹资金在项目规划范围内预先投入。 此外，公司以自筹资金支

付了部分发行费用。 截至 2021年 8月 16日， 公司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158.56 万
元，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 80万元（不含增值税），共计 238.56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金额 拟置换募集资金金额
赛卡联盟连锁场馆项目 116.03 116.03
精英系列赛项目 42.53 42.53
发行相关费用 80.00 80.00
合计 238.56 238.56

本次拟置换事项与发行申请文件中的内容一致，未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
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天健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上述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情况出
具了《关于上海力盛赛车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支付发行费用的鉴证报
告》（天健审〔2021〕9284号）。

四、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实施
公司本次拟置换先期投入资金为自筹资金， 募集资金置换的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 6

个月。 本次募集资金置换行为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
要求》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发行申
请文件的相关安排，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

五、 相关批准程序及审核意见
1、董事会的审议情况
2021年 8月 25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
使用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 238.56 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和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
筹资金。

2、监事会的审议情况
2021年 8月 25日，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监事会认
为：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和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事项，不影响募投
项目的正常实施，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 238.56 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和
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

3、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议，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和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

资金的事项，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形，且募集资金置换的
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 6个月， 置换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使用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 238.56 万元置换预先投入
募投项目和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

4、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

入募投项目和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事项，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 6 个月，且已经第四届
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
立意见，并由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鉴证报告，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证券
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
利益的情形。 本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使用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和已
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事项无异议。

5、会计师事务所鉴证结论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认为：公司管理层编制的《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支

付发行费用的专项说明》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如实
反映了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支付发行费用的实际情况。

六、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国盛证券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和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

金的核查意见。
5、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上海力盛赛车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

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支付发行费用的鉴证报告》（天健审〔2021〕9284号）
特此公告。
上海力盛赛车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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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力盛赛车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上海力盛赛车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25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
二次（临时）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回购股份用途的议
案》，同意公司对回购股份的用途进行调整，由原计划“本次回购股份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
必需”变更为“本次回购股份将用于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 除该项内容修改外，回购方
案中其他内容均不作变更。 具体情况如下：

一、 前期回购方案简介
2020年 12月 20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

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或其他合法资金采用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股份，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回购资金总额为 4,000 万元（含）至 6,000 万元（含），回购
价格上限为 15元/股，回购期限为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 3个月内。 内容详见公司于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回购报告书（更新后）》（公告编号：2020-
073）。

二、前期回购方案的实施情况
2020年 12月 22日， 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了首次回购， 详情请见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23 日披露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暨
回购股份比例达到 1%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76）。 公司在回购期间于每个月前 3个交易日内公告
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具体如下： 2021年 1月 6日披露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比例达到 2%暨
回购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1）。

截至 2021 年 1 月 28 日， 公司累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3,734,300 股，占当时公司总股本的 2.96%，最高成交价为 11.88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9.79 元/股，成交
总金额为 40,017,812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已实施完毕。 上述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股份回购完成暨股份变
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3）。

三、本次变更的主要内容
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25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回

购股份用途的议案》，同意公司对回购股份的用途进行调整，由原计划“本次回购股份用于维护公司价
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变更为“本次回购股份将用于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 除该项内容
修改外，回购方案中其他内容均不作变更。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变更回购股份的用途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且将回购股份
用途变更为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有利于健全和完善公司的激励、约束机制，使经营者、
核心骨干人员和股东形成利益共同体，提高经营者、核心骨干人员的积极性、创造性与责任心，提高公
司核心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本次变更回购股份用途的事项，审议和决策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变更回购股份用途为实施
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

五、监事会的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25 日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回购股份

用途的议案》，监事会一致同意公司结合实际情况及战略考虑调整回购股份用途，由原计划“用于维护
公司价值东权益所必需”变更为“用于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

六、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变更回购股份用途，是根据公司实际情况，结合公司发展战略考虑，有利于健全和完善公司

的激励、约束机制，提高经营者、核心骨干人员的积极性、创造性与责任心，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与可
持续发展能力，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力盛赛车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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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力盛赛车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力盛赛车 股票代码 00285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顾晓江 盘羽洁

办公地址 上海市长宁区福泉北路 518 号 8 座 2
楼

上海市长宁区福泉北路 518 号 8 座 2
楼

电话 021-62418755 021-62418755

电子信箱 guxiaojiang@lsracing.cn panyujie@lsracing.cn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116,672,833.91 64,288,847.29 81.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938,534.99 -13,451,864.13 151.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498,966.77 -16,073,989.41 90.6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6,924,437.77 32,316,675.10 14.2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68 -0.1071 153.0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68 -0.1071 153.0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0% -3.10% 5.1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1,023,553,208.01 593,451,756.57 72.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27,785,840.93 354,362,350.93 105.3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6,01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夏青 境内自然人 22.36% 28,240,000 22,725,000 质押 19,260,000

上海赛赛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4.45% 18,251,600 0 质押 12,000,000

曹传德 境内自然人 3.34% 4,225,000 4,218,750

梁艾 境内自然人 1.73% 2,179,600 0

龚磊 境内自然人 1.12% 1,420,275 1,065,206

宁波宁聚资
产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融通 1号证
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1% 1,400,000 0

JPMORGAN
CHASE
BANK,
NATIONAL
ASSOCIA－
TION

境外法人 1.04% 1,316,232 0

上海普赛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89% 1,124,900 0

皮天仪 境内自然人 0.84% 1,063,200 0

杨伟强 境内自然人 0.83% 1,053,1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赛赛投资为夏青、余朝旭和夏子共同投资，夏青与余朝旭系夫妇关系，为
公司实际控制人；夏子系夏青、余朝旭之女。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1）股东上海普赛投资有限公司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34,900股，通过国盛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090,000股，实际合计持有 1,124,900股。

2）股东梁艾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股，通过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179,600股，实际合计持有 2,179,600股。

3）股东皮天仪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440,600股，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622,600股，实际合计持有 1,063,200股。

4）股东杨伟强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股，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053,100股，实际合计持有 1,053,100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本报告期相关业务收入、 利润同比均较上年同期有较大增长的原因主要是疫情受到控制后公司

各项业务逐渐恢复正常。
上海力盛赛车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夏青
2021年 8月 25日

证券代码：002858 证券简称：力盛赛车 公告编号：2021-053

上海力盛赛车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力盛赛车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于 2021 年 8

月 25 日在上海市长宁区福泉北路 518 号 8 座 2 楼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与通讯表决相结合方式召
开，会议通知于 2021年 8月 20日以微信等形式送达全体董事。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9名，实际出席董事 9名（其中独立董事周小凤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公司
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由公司会长兼总经理夏青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
和召开程序、出席和列席会议人员资格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上海力盛赛车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
及其摘要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审议了《关于＜上海力盛赛车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

案》，并就上述报告签署了书面确认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使用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17,500 万元（含本数）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银行理财产品。 上述额度内资金可滚动使用。 本议案
自审议通过后一年内有效。

公司董事会授权管理层在有效期内和额度范围内行使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决议公告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使用非公开发

行 A股股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6）。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决议公告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3、审议通过《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议案》
同意公司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净额和募投项目实际情况， 调整募投项目募集

资金投入金额。
公司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法规以
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规定使用募集资金，并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履行相关信息披露工作，
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决议公告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调整非公开发
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7）。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决议公告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已支付

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根据已披露的《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预案》、《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

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中的发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及实际经营状况和业务规划，使用募集资金
人民币 238.56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和已支付发行费用。

公司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法规以
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规定使用募集资金，并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履行相关信息披露工作，
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决议公告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使用非公开发
行 A股股票置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1-058）。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决议公告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5、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回购股份用途的议案》
根据公司于 2020年 12月 2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回购公

司股份方案的议案》，结合公司发展实际情况及战略考虑，同意将本次回购股份用途由原计划“用于维
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变更为“用于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决议公告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变更回购股份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9）。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决议公告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力盛赛车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858 证券简称：力盛赛车 公告编号：2021-054

上海力盛赛车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力盛赛车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于 2021 年 8

月 25 日在上海市长宁区福泉北路 518 号 8 座 2 楼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2021年 8月 20日以微信等形式送达全体监事。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3名，实际出席监事 3名。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文朝先生主持，公司董
事会秘书顾晓江、证券事务代表盘羽洁列席。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均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上海力盛赛车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
及其摘要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

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决议公告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
《2021年半年度报告》和《2021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21-055）。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使用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经审议，监事会一致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17,500 万元（含本数）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暂时闲置募

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银行理财产品。 上述额度内资金可
滚动使用。 本议案自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后一年内有效。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3、审议通过《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议案》
经审议， 监事会一致同意公司本次调整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

金额的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4、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已支付

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经审议，监事会一致同意公司使用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 238.56 万元置换预先投入

募投项目和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5、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回购股份用途的议案》
经审议，监事会一致同意公司结合实际情况及战略考虑调整回购股份用途，由原计划“用于维护

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变更为“用于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力盛赛车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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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力盛赛车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暂时闲置募

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上海力盛赛车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25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

次（临时）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暂时闲
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成本，促进公司经营业务
发展，在遵循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并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的有关规
定，以及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募投项目的建设进度及实际资金安排，同意公司及实施募投项
目的子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按投资计划正常使用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 17,500 万元（含本数）
的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
的银行理财产品。 上述额度内资金可滚动使用，使用期限不超过 12个月。

公司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构成关联交易，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不影
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和公司日常经营情况的开展。 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 本次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上海力盛赛车文化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0]2841号）的核准，上海力盛赛车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 33,605,838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发行认购价格为人民币 11.62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
币 390,499,837.56 元。 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9,839,622.64 元 （不含税） 后， 募集资金净额为
380,660,214.92元。 募集资金已于 2021年 6月 28日划至公司指定账户。 上述资金到账情况已经天健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1年 8月 2日出具的天健验〔2021〕347号《验资报告》验证。 募集
资金已全部存放于公司设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并与保荐机构、 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了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由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拟投入募集资金，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
率，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的顺利开展，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对募投项目投入
金额进行了调整，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调整
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7）。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计划投资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资金投
入总额

预案中募集资金拟投入
金额

调整后募集资金拟投入
金额

1 Xracing（汽车跨界赛）项目 9,012.15 8,212.15 2,874.38

2 赛卡联盟连锁场馆项目 19,736.64 19,736.64 19,736.64

3 精英系列赛项目 2,455.00 2,455.00 2,455.00

4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13,000.00 13,000.00 13,000.00

合计 44,203.79 43,403.79 38,066.02

二、 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及闲置原因
截至 2021年 8月 27日，公司尚未使用存储于专户的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在募集

资金到账前，公司已使用自筹资金在项目规划范围内预先投入。 此外，公司以自筹资金支付了部分发
行费用。 截至 2021年 8月 16日，公司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158.56 万元，已支付发
行费用的自筹资金 80万元（不含增值税），共计 238.56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在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使用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和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8）。

由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需要一定周期，根据公司募投项目实施计划，现阶段募集资金在短期
内出现部分闲置的情况。

三、 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1、投资目的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闲置募集资金，公司将在确保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募集资

金使用，并在风险控制有效的前提下进行现金管理，以增加公司的收益，为公司及股东获取更多回报。
2、投资额度及期限

公司拟使用不超 17,500万元（含本数）的本次发行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上述额度自
公司董事会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在上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闲置募集资
金现金管理到期后将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3、投资品种
公司使用本次发行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有保本约定的银行理财产品。 拟购买的理

财产品投资期限不超过 12个月（包括但不限于协定存款、结构性存款、有保本约定的投资产品等），以
保证其流动性好且不得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公司不得将该等资金用于向银行等金融
机构购买股票、利率、汇率及其衍生品种为主要投资标的的理财产品。 不得违反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的规定。

投资产品不得质押，产品专用结算账户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他用途，开立或注销产品专
用结算账户的，公司将及时报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并公告。

4、投资决议有效期限
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
5、实施方式
在上述投资额度范围内，授权公司管理层在有效期内和额度范围内行使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

文件。 公司财务中心负责具体组织实施，并建立台账。
6、信息披露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 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拟使用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

的银行理财产品是在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建设、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以及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
下进行的，不会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和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运转，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
途的行为，亦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 公司通过进行适度的低风险短期理财，对暂时闲置
的募集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
司和股东谋取较好的投资回报。

五、 投资风险分析及风险控制措施
投资风险受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影响较大， 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

量地购买。 拟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如下：
1、公司财务部及时分析和跟踪短期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一旦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

会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若出现产品发生主体财务状况恶化、所投资的产品面临
亏损等重大不利因素时，公司将及时予以披露；

2、公司审计部负责对低风险投资理财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的审计与监督；
3、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4、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 相关批准程序及审核意见
1、董事会的审议情况
2021年 8月 25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17,500 万元（含本数）非公开
发行 A股股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银行理
财产品。 上述额度内资金可滚动使用，期限自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不
超过 12个月。

2、监事会的审议情况
2021年 8月 25日，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监事会认为：公司对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暂时闲
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
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在确
保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利于提
高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为公司及股东获取更多的回报，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17,500万元（含本数）非公
开发行 A股股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期限自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3、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议，独立董事认为：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建设和确保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拟使

用不超过 17,500 万元（含本数）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
保本约定的银行理财产品。 公司对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利于提高闲置募集资金的使
用效率、增加公司投资收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 公司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不存在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资用途的情形，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就本次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事项履行
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基于独立判断，我们一致同意公司使用
不超过 17,500 万元（含本数）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
本约定的银行理财产品，购买理财产品的额度在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之日
起 12个月内可以滚动使用。

4、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使用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项已经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临
时）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和决策程序，符合《证券
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未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
利益的情形。 本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使用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
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国盛证券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力盛赛车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858 证券简称：力盛赛车 公告编号：2021-057

上海力盛赛车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上海力盛赛车文化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0]2841号）的核准，上海力盛赛车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 33,605,838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发行认购价格为人民币 11.62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
币 390,499,837.56 元。 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9,839,622.64 元 （不含税） 后， 募集资金净额为
380,660,214.92元。 募集资金已于 2021年 6月 28日划至公司指定账户。 上述资金到账情况已经天健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1年 8月 2日出具的天健验〔2021〕347号《验资报告》验证。 募集
资金已全部存放于公司设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并与保荐机构、 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了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二、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入金额调整情况
由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拟投入募集资金，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

率，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的顺利开展，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对募投项目投入
金额进行了调整，资金缺口部分将由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补充解决。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资金投
入总额

调整前募集资金拟投入
金额

调整后募集资金拟投入
金额

1 Xracing（汽车跨界赛）项目 9,012.15 8,212.15 2,874.38

2 赛卡联盟连锁场馆项目 19,736.64 19,736.64 19,736.64

3 精英系列赛项目 2,455.00 2,455.00 2,455.00

4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13,000.00 13,000.00 13,000.00

合计 44,203.79 43,403.79 38,066.02

三、调整募投项目投入募集资金金额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调整募投项目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是根据募投项目实施和募集资金到位等实际情况所做出

的审慎决定，未改变、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影响公司正常经营以及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调整有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优化资源配置，符合公司未来发展的战略要求，符合公
司的长远利益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将加强对相关项目建设进度的监督，以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
益。

四、相关批准程序及审核意见
1、董事会的审议情况
2021年 8月 25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调整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
集资金净额和募投项目实际情况，调整募投项目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2、监事会的审议情况
2021年 8月 25日，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调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议案》，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调整募投项目募集
资金投入金额是公司根据募集资金实际情况，经过审慎研究后进行的合理调整。 本次调整是为了保障
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符合公司发展的实际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本次调整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事项。

3、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议，独立董事认为：鉴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实际情况，公司决定调整部分

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金额，本次调整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本次调整非公
开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事项。

4、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调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事项已经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
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审批程序，符合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
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保荐机构对公司本
次调整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事项无异议。

五、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国盛证券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力盛赛车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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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光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光弘科技 股票代码 30073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徐宇晟 林夏婷
办公地址 惠州市大亚湾响水河工业园永达路 5号 惠州市大亚湾响水河工业园永达路 5号
电话 0752-5108688 0752-5108688
电子信箱 ir@dbg.com.cn linxiating@dbg.com.cn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1,194,432,804.07 1,141,189,859.91 4.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7,291,186.95 175,846,443.17 -38.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68,596,153.87 156,926,607.21 -56.2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7,451,357.77 253,789,959.54 -110.8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06 0.2554 -44.9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06 0.2554 -44.9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2% 5.98% -3.46%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5,320,501,768.93 4,979,457,150.15 6.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168,657,454.50 4,222,153,988.38 -1.27%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38,87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总数（如
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光弘投资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51.08% 395,691,660 0
广东恒健资本管理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84% 14,258,030 0

北信瑞丰资管 －非
凡 资产管 理 翠 竹
13W 理财产品周四
公享 01 款－上海北
信民生凤凰 18号单
一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14% 8,868,243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海富通
改革驱动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99% 7,640,749 0

苏志彪 境内自然人 0.77% 6,002,196 6,001,647

深圳市国协一期股
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76% 5,912,161 0

朱建军 境内自然人 0.76% 5,876,433 4,407,324

北京恒昌弘德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恒
德利得 2 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9% 5,311,101 0

建信（北京）投资基
金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国有法人 0.61% 4,729,729 0

财通基金－工商银
行－投乐定增 9 号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57% 4,434,121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光弘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唐建兴先生。 前十名股东中：惠州光弘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为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股比例为 1.51%，报告
期末持有无限售股份数为 11,696,487股。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北京恒昌弘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恒德利得 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通过信用证
券账户持股数为：5,311,101.00股。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证券代码：301007 证券简称：德迈仕 公告编号：2021-012

大连德迈仕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德迈仕 股票代码 30100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孙百芸 孙鹏飞
办公地址 大连市旅顺经济开发区兴发路 88号 大连市旅顺经济开发区兴发路 88号
电话 0411-62187998 0411-62187998
电子信箱 ann@cdms-china.com jam.sun@cdms-china.com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62,981,572.18 187,277,728.34 40.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0,151,842.54 16,599,973.96 81.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23,292,506.33 15,544,860.55 49.8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4,471,949.27 18,008,207.88 91.4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6 0.14 85.7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6 0.14 85.7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76% 4.94% 2.8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941,908,059.50 696,274,570.03 35.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70,772,608.39 373,596,506.90 52.7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31,34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
股份的股东总数
（如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大连德迈仕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73% 25,650,000 25,650,000

昝爱军 境内自然人 6.52% 10,000,000 10,000,000
远东运通基金管理（大
连）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89% 7,500,000 7,500,000

陈平泽 境内自然人 4.57% 7,000,000 7,000,000
深圳市狐秀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4.08% 6,250,000 6,250,000

苏州九思股权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65% 5,600,000 5,600,000

重庆东证怀新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28% 5,035,000 5,035,000

姚伟旋 境内自然人 3.15% 4,827,000 4,827,000
谷宇恒 境内自然人 2.95% 4,525,000 4,525,000
陈言 境内自然人 2.88% 4,416,000 4,416,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姚伟旋为苏州九思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并持
有其 14.29%股份。 .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证券代码：300290 证券简称：荣科科技 公告编号：2021-075

荣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荣科科技 股票代码 300290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羽 徐蓉蓉
办公地址 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大路 7甲 3号 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大路 7甲 3号
电话 024－22851050 024－22851050
电子信箱 zqtz@bringspring.com zqtz@bringspring.com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387,133,164.52 281,098,894.29 37.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2,157,959.54 9,789,175.71 24.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9,424,291.46 7,341,650.23 28.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62,635,075.48 -94,245,872.85 -72.5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01 0.0174 15.5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01 0.0173 16.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7% 0.86% 增长 0.01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2,071,680,626.28 1,982,963,071.10 4.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514,785,467.71 1,365,823,220.26 10.9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21,576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总数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 辽宁国科实业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1.43% 136,529,042 0 质押 90,000,000

余芳琴 境内自然人 3.36% 21,396,396 21,396,396
沈阳惜远石油化工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21% 20,477,815 0 质押 20,477,815

冻结 20,477,815
徐州瀚举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78% 17,692,307 15,923,076 质押 10,000,000

秦毅 境内自然人 1.74% 11,113,800 8,335,350
#柯素华 境内自然人 1.60% 10,225,400 0
王国辉 境内自然人 1.59% 10,135,135 10,135,135
许军 境内自然人 1.27% 8,108,108 8,108,108
付艳杰 境内自然人 1.05% 6,659,549 0
沈倩艳 境内自然人 1.03% 6,585,8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无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
东情况说明

上述前 10名普通股股东中， 辽宁国科实业有限公司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
持有 90,000,000股外，还通过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担保证券账
户持有 46,529,042 股，实际合计持有 136,529,042 股公司股份；柯素华通过
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股，通过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担保证券账
户持有 10,225,400股，实际合计持有 10,225,400股公司股份。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荣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六日


